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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衛生行政 

科目：衛生法規與倫理 

魯葦老師 

一、請說明醫療法有關醫療廣告之定義，以及有關醫療廣告主體、內容、方式之管制規定，並進一

步說明憲法法庭 112 年度憲判字第 17 號判決，就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案所做出之判決主旨與

理由。（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此題為時事題,考前叮嚀講座有特別提醒並說明此議題。 

《命中特區》”考前叮嚀講座”命中 

【擬答】 

醫療法第 84條 

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 

第 85條 

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 

四、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但應先經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醫療機構以網際網路提供之資訊，除有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形外，不受第一項所

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86條 

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 

二、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 

四、摘錄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 

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87條 

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醫療業務者，視為醫療廣告。 

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徠醫療業務者，不視為

醫療廣告。 

1986年公布實施的《醫療法》第 84條明文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違者

依同法 104條處以 5萬到 25萬元罰鍰。這個制訂近 40年的法條，今年（2023）11月 3日

經憲法法庭 15位大法官一致認定作出 112 年（2023 年）憲判字第 17號判決，公告部分違

憲。《醫療法》第 84條亦自判決公告之日起失效，理由是醫師是醫療機構執行醫療行為的核

心與主體，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已侵害醫師為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職業自由與平等權。 

主文如下： 

醫療法第 84 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其中關於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

部分，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於此範圍內，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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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力。 

 

二、民國 111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精神衛生法，請分別說明本次修法中，有關強制社區治療

與強制住院治療之啟動要件、強制期間（包括安置與鑑定期間）、停止條件之規定。（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重要法規之條文內容。 

《命中特區》修訂新法內容於補充講義中，先前已掛網，為不斷課堂及考前叮嚀講座提醒需熟讀的

內容。 

【擬答】 

 強制住院治療 強制社區治療 

啟動要件

規定 

精神衛生法第 59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

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

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其前往精神醫療

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

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地方主

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實施強制鑑定。

但於離島或偏遠地區，得僅由一位專科

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緊急或特殊情形時，得以聲音及影像

相互傳送之設備為之。 

第二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

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其拒絕

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

表，並檢附嚴重病人與其保護人之意見

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裁定

強制住院。 

精神衛生法第 54條 

保護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或專科

醫師發現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

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

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者，病人住

居所在地主管機關、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應與其保護人合作，共同協助其接受社

區治療。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

社區治療之必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

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

具強制社區治療基本資料表、通報表，

並檢附嚴重病人與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

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

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療可否之決

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月。 

第二項之申請，得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為之。 

強制期間

（包括安

置與鑑定

期間）規定 

精神衛生法第 60條 

前條第二項緊急安置期間為七日，並應

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

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急安置之次日

起三日內完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應即停止緊急安置，並通知地方主管機

關： 

一、經強制鑑定認無強制住院必要。 

二、因嚴重病人同意接受全日住院治療

或病情改善而無繼續緊急安置必

要。 

三、法院駁回強制住院之聲請。 

四、經法院認停止緊急安置之聲請或抗

告為有理由。 

有前項第二款規定情形，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已聲請法院裁定強制住院者，應即

通知該管法院，並以該通知視為撤回強

精神衛生法第 55條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

長前條第三項期間之必要者，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應於期間屆滿三十日前，向審

查會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 

前項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

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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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住院之聲請。 

緊急安置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停止條件

規定 

精神衛生法第 64條 

嚴重病人於強制住院期間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辦理強制住院之指定精神醫療機

構應即停止強制住院，並通知原裁定法

院及地方主管機關： 

一、病情改善而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 

二、除有第七十三條規定得繼續進行之

情形外，強制住院期滿。 

三、法院認停止強制住院之聲請為有理

由。 

四、經抗告法院撤銷強制住院裁定或認

停止強制住院為有理由。 

嚴重病人有前項第一款情形時，法院強

制住院之裁定視為撤銷並停止執行。 

精神衛生法第 56條 

嚴重病人於強制社區治療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辦理強制社區治療之機

構、團體，應即停止強制社區治療，並

通知地方 

主管機關： 

一、病情改善而無繼續強制社區治療必

要。 

二、除有第七十三條規定得繼續進行之

情形外，強制社區治療期滿。 

三、法院認停止強制社區治療之聲請或

抗告為有理由。 

強制社區治療係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法

院裁定為之者，有前項第一款情形時，

該裁定視為撤銷並停止執行。 

 
三、我國於民國 112 年新修正菸害防制法，並將新興菸品（包括電子煙與加熱菸）納入管制規範，

請說明修正後電子煙與加熱菸（包括載具）之管制內容。（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重要法規之條文內容。 

《命中特區》衛生行政法規課本之”菸害防制法”內容 

【擬答】 

電子菸 加熱菸 

全面禁止電子煙之類菸品，包括製造、輸入、

販賣、供應、展示、廣告及使用，且尚未有經

衛生福利部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核定通過之指

定菸品(包括加熱式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

件。 

指定之菸品(含加熱式菸品)，業者於製造、輸

入前應向衛生福利部依本法第 7條第 3項規定

授權訂定之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辦法

(自 112年 3月 22日施行)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

查，經審查核定通過後，始得製造、輸入、販

售；使用指定菸品時必要之組合元件，也必須

併同送審。 

因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辦法配合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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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施行，業者需依該辦法規定檢具文件資料

送衛生福利部審查，即 112 年 3 月 22 日起市

面及網路上所見加熱菸或其使用時必要之載

具，皆為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尚

未經衛生福利部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之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同電子煙，

皆為本法禁止之產品。 

 

四、 請說明依人體研究法規定，是否所有人體研究計畫均須取得研究對象之告知後同意；若否，

那些情況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5 分） 

請說明依人體研究法規定，告知後同意程序中應告知內容為何，而不同研究對象行使告知後

同意權之主體是否有差異。（1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重要法規之條文內容。 

《命中特區》衛生行政法規課本之”人體研究法”內容 

【擬答】 

人體研究法第 12條 

研究對象除胎兒或屍體外，以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為限。但研究顯有益於特定人口群或無法

以其他研究對象取代者，不在此限。 

研究計畫應依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同意方式及內容，取得前項研究對象之同意。但屬主管機關

公告得免取得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此限。 

得免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20120705-衛署醫字第 1010265083C號公告研

究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取得研究對象之同意： 

一、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進行之公共政策成效評估研究。 

二、自合法之生物資料庫取得之去連結或無法辨識特定個人之資料、檔案、文件、資訊或檢

體進行研究。但不包括涉及族群或群體利益者。 

三、研究屬最低風險，對研究對象之可能風險不超過未參與研究者，且免除事先取得同意並

不影響研究對象之權益。 

四、研究屬最低風險，對研究對象之可能風險不超過未參與研究者，不免除事先取得研究對

象同意則無法進行，且不影響研究對象之權益。 

人體研究法第 14條 

研究主持人取得第十二條之同意前，應以研究對象或其關係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

人可理解之方式告知下列事項： 

一、研究機構名稱及經費來源。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三、研究主持人之姓名、職稱及職責。 

四、研究計畫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五、研究對象之權益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六、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撤回之方式。 

七、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措施。 

八、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九、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 

研究主持人取得同意，不得以強制、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人體研究法第 15條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外，並應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

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 

前項諮詢、同意與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等事項，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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